
第 1 章  

引言  

 
 
( A )  背景  
 
1 . 1   過 去 三 年 ， 吸 食 危 害 精 神 毒 品 的 青 少 年 （ 21 歲 以 下 ）

大 幅 增 加 ， 令 十 年 來 吸 毒 人 數 整 體 下 降 的 趨 勢 無 以 為 繼 。 年 青 的

吸 毒 者 幾 乎 全 部 吸 食 危 害 精 神 毒 品 ， 而 非 海 洛 英 等 傳 統 毒 品 。 部

分 青 少 年 誤 以 為 吸 食 這 類 毒 品 是 潮 流 所 在 ， 不 相 信 這 些 毒 品 損 害

身 心 和 容 易 上 癮 。 由 於 吸 食 這 類 毒 品 可 能 沒 有 任 何 明 顯 的 斷 癮 症

狀 ， 各 種 禍 害 也 可 能 在 數 年 後 才 察 覺 ， 因 此 吸 毒 行 為 在 這 期 間 可

能 被 “隱 蔽 ”起 來 。 不 過 ， 問 題 最 終 浮 現 時 ， 可 能 已 對 身 體 造 成 永

久損害，無法挽回。  
 
1 . 2   毒 品 害 人 ， 除 傷 身 外 ， 還 帶 給 吸 毒 者 其 他 問 題 或 令 他 們

原 有 的 問 題 惡 化 ， 包 括 與 家 人 關 係 轉 差 、 學 業 退 步 或 工 作 表 現 欠

佳 、 人 際 關 係 疏 離 、 日 常 生 活 大 受 影 響 ， 以 及 自 我 形 象 低 落 。 從

醫 護 工 作 、 刑 事 司 法 制 度 、 社 會 福 利 、 經 濟 生 產 力 和 競 爭 力 等 角

度 來 說 ， 整 個 社 會 也 為 此 付 出 高 昂 代 價 。 此 外 ， 吸 毒 者 會 把 吸 毒

行 為 輕 易 傳 播 給 朋 友 、 同 學 或 同 事 。 如 不 加 制 止 ， 有 關 問 題 會 破

壞 社 會 結 構 。 因 此 ， 當 局 銳 意 結 集 各 界 的 力 量 ， 全 面 合 力 遏 阻 這

個趨勢。  
 
 
( B )  青 少 年 毒 品 問 題 專 責 小 組   
 
1 . 3   二 零 零 七 年 十 月 ， 行 政 長 官 在 《 施 政 報 告 》 中 宣 布 ， 由

擔 任 撲 滅 罪 行 委 員 會 副 主 席 的 律 政 司 司 長 領 導 一 個 高 層 次 的 跨 部

門 小 組 ， 專 責 打 擊 青 少 年 吸 毒 問 題 。 專 責 小 組 會 以 原 有 的 滅 罪 和

禁毒網絡為基礎，全面整合策略來對付有關問題。   
 
1 . 4   專 責 小 組 會 檢 討 現 行 的 禁 毒 措 施 ， 推 動 跨 局 和 跨 部 門 的

工 作 ， 並 加 強 非 政 府 機 構 、 相 關 各 方 和 社 區 之 間 的 合 作 ， 以 確 定

需 要 集 中 處 理 和 改 善 的 範 疇 。 專 責 小 組 會 研 究 現 時 五 管 齊 下 禁 毒

策 略 的 各 方 面 措 施 ， 即 預 防 教 育 和 宣 傳 、 戒 毒 治 療 和 康 復 服 務 、

立 法 和 執 法 、 研 究 及 對 外 合 作 。 當 局 要 求 各 決 策 局 和 部 門 重 新 審

視 本 身 原 有 的 計 劃 ， 並 提 出 具 體 建 議 ， 供 專 責 小 組 討 論 。 專 責 小

組的成員名單及職權範圍，分別載於附件 1 及附件 2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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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.5   由 於 青 少 年 吸 毒 問 題 的 迫 切 性 ， 專 責 小 組 決 定 用 一 年 時

間 完 成 工 作 。 專 責 小 組 首 先 扼 要 檢 視 本 港 的 吸 毒 問 題 和 情 況 ， 並

制 訂 一 系 列 可 於 中 短 期 推 出 的 初 步 措 施 。 在 二 零 零 八 至 零 九 年

度 ， 這 些 措 施 獲 撥 大 約 5 ,300 萬 元 經 費 。 專 責 小 組 繼 而 深 入 研 究

五 管 齊 下 禁 毒 策 略 的 每 個 範 疇 ， 並 力 請 相 關 各 方 參 與 其 事 ， 以 期

制訂長遠和可持續推行的全面策略。  
 
 
( C )  藉 禁 毒 及 滅 罪 網 絡 進 行 諮 詢  
 
1 . 6   過 去 一 年 ， 專 責 小 組 除 推 動 跨 局 和 跨 部 門 的 工 作 外 ， 還

與 原 有 的 滅 罪 及 禁 毒 網 絡 （ 包 括 撲 滅 罪 行 委 員 會 、 禁 毒 常 務 委 員

會 、 研 究 諮 詢 小 組 ， 以 及 毒 品 問 題 聯 絡 委 員 會 ） 保 持 緊 密 伙 伴 關

係 。 專 責 小 組 感 激 這 些 組 織 ， 他 們 一 直 盡 心 竭 力 ， 向 當 局 提 供 意

見 。 在 專 責 小 組 研 討 的 過 程 中 ， 他 們 的 真 知 灼 見 令 專 責 小 組 獲 益

良多。  
 
1 . 7   為 進 一 步 結 集 相 關 各 方 的 意 見 和 專 業 知 識 ， 我 們 又 與 多

個 範 疇 的 組 織 及 人 士 會 面 。 從 不 同 途 徑 接 獲 的 種 種 意 見 和 建 議 ，

均 對 我 們 幫 助 很 大 。 我 們 謹 向 一 眾 校 長 、 教 師 、 家 長 、 前 線 禁 毒

人 員 及 社 會 工 作 者 、 醫 療 界 、 戒 毒 治 療 和 康 復 機 構 、 區 議 會 、 分

區 撲 滅 罪 行 委 員 會 、 青 少 年 及 其 他 人 士 ， 致 以 衷 心 謝 意 。 附 件 3
載 列 我 們 曾 諮 詢 過 又 或 曾 向 我 們 提 交 意 見 的 非 政 府 機 構 、 團 體 及

人士。  
 
 
( D )  工 作 方 向  
 
1 .8   專 責 小 組 藉 本 報 告 總 結 過 去 一 年 的 積 極 工 作 ， 並 就 可 以

即 時 推 行 的 進 一 步 措 施 及 可 以 全 面 持 續 推 行 的 長 遠 策 略 ， 提 出 建

議 。 雖 然 發 表 這 份 報 告 表 示 專 責 小 組 的 工 作 已 告 一 段 落 ， 但 也 象

徵了當局和社會要打新一輪更激烈、富策略性的禁毒戰爭。  
 
1 . 9   有 關 的 政 策 局 和 部 門 會 整 體 和 個 別 地 ， 集 中 力 量 落 實 有

關 建 議 ， 禁 毒 專 員 會 繼 續 協 調 各 方 的 落 實 工 作 ， 並 定 期 向 禁 毒 常

務委員會和撲滅罪行委員會匯報。  
 
1 . 10   專 責 小 組 理 解 到 ， 青 少 年 吸 毒 只 是 眾 多 有 關 他 們 的 家

庭 、 學 業 或 發 展 等 更 深 層 問 題 的 一 個 表 徵 。 當 局 有 需 要 並 會 繼 續

和 禁 毒 常 務 委 員 會 、 撲 滅 罪 行 委 員 會 、 非 政 府 機 構 及 相 關 各 方

（ 包 括 家 長 、 社 工 、 學 校 、 醫 護 專 業 人 員 、 學 術 界 、 傳 媒 和 廣 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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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 民 ） ， 通 力 合 作 。 香 港 能 否 力 抗 青 少 年 吸 毒 的 大 潮 ， 保 護 我 們

的 下 一 代 免 受 荼 毒 ， 視 乎 我 們 每 一 個 人 的 決 心 和 相 互 的 合 作 。 專

責 小 組 懇 切 希 望 這 份 報 告 和 正 在 推 行 的 各 項 措 施 會 加 強 我 們 的 決

心和合作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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